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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蓝山毛俊水库建设要求，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在蓝山县境内建

设蓝山毛俊水库工程移民安置点建设EPC项目，该项目拟建设于蓝山县经开区内，具体位置为

位于龙泉路以西、兴蓝大道南北两侧，总面积325710.76m2，其中地块一用地面积为264357.23

m2（其中道路及学校面积49308.24m2、净用地面积215048.99m2），地块二用地面积为61353.53m2。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以及国家环

保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

发[2014]66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对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

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用地，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

等公共设施的上述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已经收回的，

由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开展调查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

第六十七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

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作

为不动产登记资料送交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并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要求，本地块在开发利用前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以明确地

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同时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尽快补充上报2021年重点建

设用地安全利用情况的紧急通知》(湘环办〔2022〕47号)及《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

尽快补充上报2021年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情况的紧急通知》，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湖南博然创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开展该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按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 [2017]72 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要求并结合原调查报告内容和结论，调查当前场地土壤

状况，按照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实地踏勘、调研，收集和核实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制定土壤采样与检测方案，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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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场地土壤环境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依据相关法规及技术规范，按照调查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场地是否存在污染。具体目标包括：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场地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并初步识别场

地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责任的环境影响及监测的目标物质。通过土壤和

地下水样品采集和分析,初步掌握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2）根据场地土壤及地下水调查数据,以场地未来用地规划为基础,结合场地条件，判断

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水平以及是否需要对场地土壤及地下水进行进一步详细调查。

（3）评价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参照相关评

价标准，对该场地监测的目标污染物进行评价，为场地后续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4）提出有针对性的结论及建议。在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的基础上，针对该

场地规划用途,对存在环境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的区域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及措施。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

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根据场地的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

供依据。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的行为，保证评估工作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

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充分考虑国内技术条件和实践经验，细化各项工作方法，规范场地环境调查方法、风险

评估方法、治理修复方案编制方法、环境监理工作方法、修复工程验收方法等，增加可操作

行，便于实施与推广。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

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通过对项目场地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活动的了解，针对场地特征与潜在污染进行场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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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格遵循国家以及有关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 规范场地调查过程，保证调查

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2. 调查范围

湖南省毛俊水库工程移民安置点建设EPC项目用地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总面积 325710.76m2，其中地块一用地面积为 264357.23 m2（其中道路及学校面积 49308.24m2、

净用地面积 215048.99m2），地块二用地面积为 61353.53m2。四至范围为：北侧为空地，南

侧为金石路，西侧为德政路，东侧为龙泉路，调查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2-1、调查范围图见

图 2.2-2、拐点坐标见表 2.2-1。

图 2.2-1 拟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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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调查范围图

表 2.2-1 调查拐点一览表

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X Y X Y
地块一（兴蓝大道以北）

J1 2813114.463 37621918.620 J40 2812488.562 37621940.599
J2 2813108.489 37622341.603 J41 2812488.925 37621940.122
J3 2812508.032 37622341.597 J42 2812489.048 37621939.340
J4 2812506.960 37622342.574 J43 2812499.099 3762193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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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X Y X Y
J5 2812506.183 37622341.529 J44 2812489.168 37621938.701
J6 2812505.417 37622341.460 J45 2812489.168 37621937.622
J7 2812504.391 37622341.330 J46 2812489.745 37621936.398
J8 2812502.770 37622341.037 J47 2812490.213 37621934.398
J9 2812500.704 37622340.529 J48 2812490.740 37621933.579
J10 2812499.532 37622340.108 J49 2812491.097 37621932.894
J11 2812498.266 37622339.610 J50 2812491.222 37621932.634
J12 2812497.484 37622339.263 J51 2812491.548 37621931.991
J13 2812496.878 37622338.971 J52 2812492.007 37621931.158
J14 2812495.960 37622338.489 J53 2812492.552 37621930.254
J15 2812494.876 37622337.856 J54 2812493.094 37621929.434
J16 2812493.963 37622337.262 J55 2812493.829 37621928.422
J17 2812493.451 37622336.905 J56 2812494.533 37621927.545
J18 2812492.777 37622336.403 J57 2812495.918 37621926.025
J19 2812492.110 37622335.871 J58 2812496.976 37621925.019
J20 2812491.250 37622335.127 J59 2812497.886 37621924.240
J21 2812490.221 37622334.140 J60 2812498.324 37621923.891
J22 2812488.917 37622332.170 J61 2812499.385 37621923.109
J23 2812488.574 37622332.232 J62 2812500.431 37621922.419
J24 2812487.811 37622331.297 J63 2812501.602 37621921.731
J25 2812486.713 37622329.654 J64 2812502.973 37621921.029
J26 2812486.197 37622328.772 J65 2812504.008 37621920.567
J27 2812485.588 37622327.560 J66 2812504.797 37621920.251
J28 2812485.266 37622326.929 J67 2812505.866 37621919.872
J29 2812484.920 37622326.128 J68 2812506.714 37621919.610
J30 2812484.338 37622324.572 J69 2812507.271 37621919.455
J31 2812484.036 37622323.611 J70 2812508.243 37621919.218
J32 2812483.727 37622322.450 J71 2812509.175 37621919.029
J33 2812483.548 37622321.649 J72 2812510.142 37621918.872
J34 2812483.342 37622320.522 J73 2812510.603 37621918.810
J35 2812483.184 37622319.350 J74 2812511.215 37621916.742
J36 2812483.070 37622317.966 J75 2812512.040 37621918.674
J37 2812483.035 37622316.219 J76 2812512.896 37621918.633
J38 2812488.650 37621943.242 J77 2812513.679 37621918.520
J39 2812488.652 37621941.719

地块二（兴蓝大道以南）

J1 2812440.439 37622154.937 J18 2812080.298 37622326.178
J2 2812440.212 37622169.938 J19 2812080.052 37622325.561
J3 2812430.210 37622169.985 J20 2812079.812 37622324.909
J4 2812428.092 37622309.876 J21 2812079.613 3762232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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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拐点编

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X Y X Y
J5 2812406.041 37622331.596 J22 2812079.242 37622323.068
J6 2812129.729 37622331.596 J23 2812079.018 37622322.167
J7 2812083.389 37622331.596 J24 2812078.867 37622321.461
J8 2812082.942 37622330.981 J25 2812078.756 37622320.864
J9 2812082.559 37622330.420 J26 2812078.638 37622320.116
J10 2812082.214 37622329.885 J27 2812078.543 37622319.363
J11 2812081.997 37622329.533 J28 2812078.491 37622318.851
J12 2812081.682 37622328.998 J29 2812078.429 37622318.008
J13 2812081.394 37622328.479 J30 2812078.394 37622317.067
J14 2812081.098 37622327.915 J31 2812078.392 37622316.218
J15 2812080.871 37622327.456 J32 2812080.812 37622156.376
J16 2812080.625 37622326.931 J33 2812132.382 37622156.376
J17 2812080.445 37622326.523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修订）；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号）；

（6）《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 7月 1日施行）；

（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3号）；

（8）《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年）；

（9）《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13年 5月 27日）。

2.3.2. 技术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5）《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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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7）《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8）《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25-2016）；

（9）《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10）《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11）《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1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

（1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1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

（1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1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18）《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19）《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2010）。

2.4. 调查方法

1、资料收集

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

以及场地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当场地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邻近地

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以调查范围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在与

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址、水文地

址和地形的描述等。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

污染的状况。

3、人员访谈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受访者为

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12

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

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2.5. 调查程序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

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

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

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

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

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

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

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 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

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

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

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

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

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如图 2.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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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
次
场
地
环
境
调
查
的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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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蓝山县位于湖南省南陲，南岭山脉中段北侧。素有“楚尾粤头”之称，是湘粤相通的重

要门户。东接临武，南界江华和广东省连州市，西邻宁远，北毗嘉禾。县境地处东经 111°

54′15″～112°2′08″，北纬 25°01′02″～25°37′08″；东西宽 55km，南北长 67km，

总面积 1806km2。

拟开发利用地块位于蓝山县兴蓝大道南北两侧，中心坐标为E112.218819°，N25.412578°，

拟开发利用土地面积，总面积325710.76m2，其中地块一用地面积为264357.23 m2（其中道路

及学校面积49308.24m2、净用地面积215048.99m2），地块二用地面积为61353.53m2。

3.1.1. 地形、地貌

蓝山县境内上元古界至下古生界地层为浅变质岩，地槽型沉积，上古生界为地台型沉积，

中、新生界为地洼型沉积。地层分布有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石灰系、侏罗系、

第四系。岩石分布有花岗岩、火山岩、石灰岩、变质岩、砂页岩、砂砾岩。境内加里东运动

形成东西向构造，印支运动产生南北向构造，燕山运动主要形迹是北东、北北东向断裂。

蓝山地形为两侧山脉凸起，中间凹陷，向东北和西北开口，形成南高北低，向北倾斜的

丫形轮廊，境内山、丘、岗、平区交错，以山地为主，海拨 1000m 以上的高峰 258座，最

高处海拨 1825.7m，位于紫良乡的界岭；最低处海拨 188m，位于大洞乡境内的月田村。

根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l8306-2015），蓝山县为 VI 度以下地

震区，属于少震或无震区。。

3.1.2. 气候特征

蓝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热量丰富，生长季节长，但春秋两寒明显；雨量充沛，

但分布不均；年日照多，但春季日照少，南部山区更少；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垂直和地域

差异大，小气候明显；春湿、大风、暴雨、火南风、干旱、冰冻每年均有发生；局部地区冰

雹危害较大。热量充足，年平均气温 18℃。月平均气温：一月最冷，日均气温 6.3℃；七月

最热，日平均气温为 28℃。年平均光照时间 1587 小时，日照率 35%。年平均降水量

1565.6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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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水文特征

蓝山县属长江流域湘江水系，舂陵江及潇水之源，南部葫芦岭一带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

域的分水岭之一。县境内 5km 长以上的河溪共有 68 条。其中主要河流有舜水、俊水、钟

水（统称舂陵水）、琛水、宁远河（统称潇水）等五条，河流总长 849.5km。

项目所在附近主要水系为柳溪河、斜西河和舜水河。其中，柳溪河、斜西河均为舜水河

的支流小溪。柳溪河由西向东流经穿过蓝山工业园物流片区，在规划物流片区东北侧约 1.8km

处汇入斜西河，河宽 8~10m，水深 0.4~1.5m，平均流量 4.5m3/s。斜西河位于蓝山工业园物

流片区、工业片区北侧，由西向东最终流入舜水河，河宽 10~15m，水深 0.4~1.5m，平均流

量 6.8m3/s。

项目所在区域纳污水体为舜水河，舜水河县城以上集雨面积 254km2，多年平均流量

23m3/s，多年平水期平均流量 19m3/s，枯水期平均流量 8 m3/s。平均河宽 60m，平均水深 1.1m，

河床坡降 1/300。

3.1.4. 生态环境

蓝山县土壤共有水稻土、红壤、紫色土、黄壤、黄棕壤、黑色石灰土、山地草甸土等七

大类，由花岗岩、板页岩、灰岩、钙质紫色砂岩、砂页岩风化物以及第四纪红色粘土、近代

河流冲积物发育而成。

该地区内未发现有影响场地稳定的区域性活动断裂存在，场地地震烈度<Ⅵ度,场地岩土

分布较均匀，地层较稳定，场地类别为Ⅱ类。根据现场工程地质调查，场地和周边目前现状

无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及活动断裂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存在，但两边

山脊局部强风化粉砂岩出露，局部岩石在长期风化、水、风蚀、动荷载的作用下，易发生小

规模的危石下坠及塌落，填埋场施工产生的土、岩质边坡易产生小规模的滑坡和危岩。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用地范围内自然生物群落与物种敏感程度低，无珍稀濒危生物物种。

区间野生动物以青蛙、麻雀等小型常见动物为主。

3.1.5. 地质条件

拟开发地块项目建设范围内以低矮的丘陵为主，西北部区域为农田，周边地质环境较简

单。

3.2. 敏感目标

拟利用地块位于永州市蓝山县龙泉路以西，兴蓝大道南北两侧，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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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有学校、居民点等，周边具体情况见图 3.2-1。

图 3.2-1地块调查周围敏感受体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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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场地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场地范围内以低矮的丘陵为主，西北部区域为农田。场地现

状见下图。

图 3.3-1 场地现状图

3.3.2. 场地历史

经调查，拟利用地位于蓝山县城市建成区内，其中地块二位于蓝山经济开发

区范围内，场地原为低矮丘陵，西北部区域为农田。

地块在2018年开始，由蓝山县政府开始征地拆迁，2021年6月21日由蓝山县

自然资源局正式将土地划拨给蓝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调查，

该地块最早于2018年开始平整建设（2018年系建设地块一范围内湘源学校），2020

开始建设，2022年已基本建成。

调查场地不同历史时期卫星影响见下图 3.3-2~3.3-11，该场地卫星影像图片

最早可溯源至 2013年。



18

图 3.3-2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3.8.10）

从2013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2013年地块范围全部处于未开发的荒地状态。

地块周边除地块二西南角有民房 1栋外，其他均未开发。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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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地块历史卫图（2014.10.8）

从2014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2014年地块范围内除在地块一西部区域有建

设零星民居外，全部处于未开发的荒地状态。地块周边除地块二西南角有民房有

部分扩大外，其他无变化。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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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5.6.30）

与 2014年相比，从 2015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未发生变化，

但地块一南部，地块二西部区域处于修路平整阶段。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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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6.7.19）

与 2015年相比，从 2016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未发生变化。

但地块一南部，地块二西部区域地块已经开始动工建设。经调查，该开发地块系

蓝山县龙坪石材有限公司建设石材厂房。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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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7.9.16）

与 2016年相比，从 2017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未发生变化。

但西南角蓝山县龙坪石材有限公司石材加工厂房已经基本建成。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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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8.10.29）

与 2017年相比，从 2018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一东部区域已部分平

整。西南角蓝山县龙坪石材有限公司石材加工厂房已经基本建成并投运，且在石

材厂西侧地块已经建设有异地搬迁安置小区（约建设安置房约 11栋）。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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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9.8.6）

与 2018年相比，从 2019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一东部区域内规划的

湘源学校已经开始建设，地块范围内区域已经全部开始平整。南侧经开区范围内

道路已比较完善。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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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地块历史卫星图（2020.4.9）

与 2019年相比，从 2020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一东部区域内规划的

湘源学校已经基本主体完工，地块范围内区域移民安置点已经开始建设。南侧经

开区范围内土地已全部完成平整，地块二南侧区域已有标准厂房开始开始建设。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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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0 地块历史卫星图（2021.7.6）

与 2020年相比，从 2021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区域移民安置

住房已基本建成。南侧经开区范围内土地已全部完成平整，地块二南侧区域已有

部分企业开始入驻（蓝山中石石业有限公司）。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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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1 地块历史卫星图（2022.3.11）

与 2021年相比，从 2022年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区域移民安置

住房已建成。周边地块基本维持原状。

3.4.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项目兴蓝大道南侧地块原规划为

工业用地，地块西侧（德政路西侧）目前已建好有 1处异地搬迁安置区，地块二

西侧，地块一南侧地块为蓝山县龙坪石材有限公司，地块二西南侧（金石路南侧）

为蓝山中石石业有限公司。两处地块开发历史详见下表。

表 3.4-1 相邻地块开发情况一览表

地块方位 开 发 企 业

名称

主要生产工艺 开发时间段

地块一南侧、地块二西侧 蓝 山 县 龙

坪 石 材 有

限公司

主要对大理石进

行切割、打磨等

作业

2016 年开始建设，

2017 年基本建成投

运至今

图例

土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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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二西南侧，金石路南

侧，与地块二最近距离约

为 260m

蓝 山 中 石

石 业 有 限

公司

主要对大理石进

行切割、打磨等

作业

2020 年开始建设，

2021年建成投运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塔峰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蓝山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图，该项目用地地块二原规划为二类工业用地，详见图 3.5-1。

图 3.5-1 场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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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将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中相关规定，对本地块进行调查，确定本地块是否满足用地要求。

4.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4.1. 污染识别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掌握并

分析以下信息：场地生产历史、场地周边活动、原厂区功能区布局、主要产品、

生产工艺及原辅料、场地管线和沟渠泄漏情况、厂区防渗等。通过对以上信息进

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场地污染物质。

4.2. 场地主要生产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规划路兴蓝大道以北，北外环路以南，荷

叶塘路南北两侧，根据走访调查，项目用地地块未进行开发，本次利用前为低矮

丘陵为主，西北部区域为农田。

拟开发地块历史时期卫星影像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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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历史卫星影像

根据该卫星影像可以看出，该地块原为低矮丘陵，西北部为农田，未实际进

行工业开发。

4.3. 人员访谈

本次调查中人员访谈采用当面交流和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进行，受访对象包括

对该地块现状和历史比较了解的附近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

该地块的使用历史以及现状，是否有环保纠纷，对本次调查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情

况的了解等，人员访谈记录表详见附件四，人员访谈照片详见下图，受访人员基

本情况见表 4.3-1。



31

图 4.3-1 访谈现场照片

表 4.3-1 受访人员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在调查地块周边活动时间段（受访原因）

1 周章顺 蓝山县移民事务中心 该移民安置点确定之前，已多次对地块

及周边进行调查

2 雷玉宏 毛俊水库指挥部 该移民安置点确定之前，已多次对地块

及周边进行调查

3 李盛喜 蓝山县水利局 2005年以来居家在该附近

4 曾强维 周边村民 系地块西侧五里坪村刘家村民

5 邝国辉 五里坪村村支书 系地块原住居民，目前为五里坪村村支

书

6 陈治钢 蓝山县三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在 该 地 块 范 围 内 活 动 时 间 段 为

2015~2022
7 陈玉华 蓝山县三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在 该 地 块 范 围 内 活 动 时 间 段 为

2010~2022
我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2 年 3月开展了人员访谈，走访了项目所在地、周

边居民，了解了调查地块用地历史情况、生产经营情况、污染物排放及环境事故

发生情况、相邻地块历史及现状情况，对调查地块有了更深入了解，人员访谈内

容总结如下：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回顾：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历史用途主要分为以下阶段：地块历史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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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矮丘陵，未进行工业开发活动。

（1）地块内固废废物堆放场，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原辅料和油

品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分布情况。

调查地块内历史未进行工业开发，无固废堆放，无废水排放沟渠、渗坑，也

无地下输送管道等。

（2）地块及周边曾经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事故发生情况。

经调查，该地块及周边未曾发生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事故。

（3）调查地块周围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及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项目西侧

已建好的异地搬迁安置小区。

4.4. 场地“三废”产生情况

场地无工业开发历史，无“三废”产生。

4.5. 污染识别阶段总结

蓝山毛俊水库工程移民安置点建设 EPC项目位于位于龙泉路以西、兴蓝大

道南北两侧，总面积 325710.76m2，其中地块一用地面积为 264357.23 m2（其中

道路及学校面积 49308.24m2、净用地面积 215048.99m2），地块二用地面积为

61353.53m2。

该地块无开发历史，现场快速筛查结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表

明该地块不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地块可按第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无需开展第

二、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项目地块为“非污染地块”，可以按照相关

规范进行开发利用。

通过对该场地使用历史进行了解以及现场踏勘的分析，调查地块原为空地，

无工业开发历史，地块土壤基本为背景值，场地未受到工业开发活动导致的污染。

根据现场快速测定数据可知，地块现状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较好，因此，无需开展下一步详细调查，可为后续土地开发利

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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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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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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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用地规划条件及地块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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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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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评估报告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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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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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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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评审组专家意见及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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